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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侵权判定中的疑难问题

Some Doubts Needed to be Solved in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Decision

among the Process Patent Claims

李洪江

【摘要】

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作为与产品权利要求并列的专利权利要求类型，在专利侵

权判定中有着不同的侵权判定方法，特别是在方法权利要求能否适用等同判定原

则，其顺序是否是方法权利要求技术方案的一部分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至

今也少有研究者，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就上述两点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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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例引导

OBE 公司（原告）于 2002 年 6 月 24 日以浙江康华眼镜有限公司（被告）

侵犯其 96191123.9号发明专利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张被告未

经其许可侵犯了其涉案专利权。独立权利要求为：“1、一种制造弹簧铰链的方法 。

该铰链由至少一个外壳、一个铰接件和一个弹簧构成，其特征是该方法包括下述

步骤：

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

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

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

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

一审法院于 2005年 8月 10日，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对被告康华眼镜公司加

工生产过程进行了勘验。被告的加工过程为：1、人工将金属带材送入冲压机冲

下铰接件；2、人工用钳子夹住铰接件前部，用锻压机将铰接件后部砸圆；3、人

工用钳子夹住铰接件前部，将铰接件插入打孔机内打孔；4、人工用铅丝从铰接

件前部圆孔中穿过，将若干个铰接件穿在一起后用抛光轮抛光。被告认为：1、

本专利方法是四个步骤先后顺延组成的弹簧铰链的制造方法。被告加工过程是三

个加工单元组合，顺序可调，不具有先后顺延的特征。2、本专利方法第二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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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切割后的区域不脱离金属带材，被告加工过程是“冲裁落料”，因此二者

方法不同，效果也不同。3、本专利方法第三步是“冲压后形成一圆形部件”。被

告是采用“模锻”。前者是机械操作，后者是手工结合机械操作，因此手段不同，

效果也不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生产铰接件的加工方法与 OBE 公

司享有的 ZL96191123.9号发明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 1所载明的加工方法是否相

同或等同，是否侵犯了 OBE 公司依法享有的专利权。本专利权利要求 1所述的

方法为四个步骤：1、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2、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

外形一致的区域；3、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4、冲出铰

接件的铰接孔。本专利为加工弹簧铰链的制作方法，系发明专利中的方法专利，

其保护范围是加工制作弹簧铰链的方法，本专利权利要求 1是弹簧铰链中铰接件

的加工方法，而铰接件仅仅是弹簧铰链中的一个零件。根据本专利权利要求并结

合说明书可以看出，由于现有的弹簧铰链一般是由一个铰接件、一个紧锁件、一

个弹簧及外壳组成，但由于上述零件尺寸很小，组装相当复杂，而且通常是散装

料供给，所以首先需要麻烦的找正，才能把各件组装在正确的位置，故在本方法

专利中，用金属带加工的铰接件在铰接件仍与金属带连接时进行弹簧件和紧锁件

的安装……其发明任务为提出一种弹簧铰链的经济制作方法，改进零件的搬运，

因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其发明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弹簧铰链加工制造费用

高，加工步骤费用昂贵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加工生产铰接件的方法与原告

专利权利要求 1所保护的方法等同，落入了原告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被

告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康华眼镜公司制造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

方法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记载的技术方案由以

下 5个技术特征组成：1、铰链由至少一个外壳、一个铰接件和一个弹簧构成；2、

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3、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4、

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5、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根据

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本专利技术方案是建立在铰接件同金属带料不分离且各

步骤先后顺延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既是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又是涉案专利技术

方案的特征和效果的体现。将铰接件从金属带料分离下来或步骤变化均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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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方法的技术效果和技术目的。被控侵权产品中铰接件的制造方法包括：

1、金属带材，2、冲下铰接件，3、砸圆，4、打孔。该加工方法是首先将铰接件

与金属带料分离下来，采取传统机械加工工艺中的冲裁、锻压和冲孔设备逐一完

成的，其中砸圆和打孔的顺序可调。由此可见，这与专利方案所采取的铰接件同

金属带料不分离且各步骤先后顺延的方法不同，康华眼镜公司涉案被指控侵权产

品的制造方法与涉案专利方法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认同了二审法院的判决。

二、 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侵权判定中的疑难问题

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将本案争议焦点限制在“被控侵

权方法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这一点上。在此案中，至少出现了以下

两点问题：一是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专利侵权判定如何适用等同侵权判定原则；二

是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专利侵权判定中如何解释其“步骤顺序”的保护范围。

1111、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侵权判定如何适用等同侵权判定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7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

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

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

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

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

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17条规定，等同特

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

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

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中规定，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当适用全面覆盖原则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 ）

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应当适用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定。等同原则，是指

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技术特征经与专利独立权利要

求保护的技术特征相比，从字面上看不相同，但经过分析可以认定两者是相等同

的技术特征。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落入了专利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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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也包括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

的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等同特征又称等同物。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中 ，

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技术特征，是专利权利要求中相应技术特征的等同物：

(1)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中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的相应技术特征

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产生了基本相同的效果；(2)对

该专利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通过阅读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无需经过

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

从以上判定专利侵权的原则性规定中可以看出，无论方法专利权利要求还是

产品权利要求，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等同侵权判定原则均可适用。

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加工铰接件的方法为在金属带材上通过冲压的方

式冲下铰接件，即被告所称的“冲裁落料”（而本专利则是在铰接件安装弹簧件

装配单元之前仍与金属带连接）；尔后由人工手持钳子夹住铰接件，将铰接件凸

肩延伸部分用锻压机砸圆，即被告所称的“模锻”；再由人工分别将铰接件插入

打孔机进行打孔。根据权利要求 1所保护的范围与被告的加工方法对比可以看

出，被告加工铰接件的方法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无明显差异，原告

专利的权利要求 1为四个步骤，被告的加工步骤亦为四个，在将铰接件从金属带

材上冲下后，“模锻”、打孔的顺序虽然可调，但顺序的调整并未产生新的效果。

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在根据“等同侵权判定”的基础上，认定被控侵权方法采用了

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了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了基本相同

的效果，因此认定等同侵权成立。然而，方法权利要求认定等同侵权受到“方法

权利要求的顺序”、“禁止反悔原则”、“捐献原则”等的限制。

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本专利技术方案明确记

载为铰接件同金属带料不分离，否在将无法实现涉案专利方法的技术效果和技术

目的。涉案专利在实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明确承诺了权利要求 1的限定条件，

即“在铰接件尚与金属带连接并从而设置在一个预定的位置上时，通过对铰接件

进行冲压或者变形，就可以实现装配弹簧铰接部的方法。”原告无视该承诺，在

侵权诉讼中扩大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属于反悔行为，应当依法禁止。《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条规定：专利

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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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

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二审法院依据说明书中的承诺适用“禁止反悔原则”认定侵权不成立的

判决是正确的。

2222、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侵权判定中如何解释其“步骤顺序”的保护范围

对于存在步骤顺序的方法发明，步骤本身以及步骤之间的顺序均应对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起到限定作用。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对是否应当在方法权利要求中限定

各步骤的实施顺序进行规定，在权利要求没有对各步骤的实施顺序进行限定时，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一般即根据各步骤在权利要求中记

载的顺序对权利要求进行审查，而不会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解释为能够以任意

顺序实施各步骤。因此，在侵权诉讼中，不应以权利要求没有对步骤顺序进行限

定为由，不考虑步骤顺序对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而是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

审查档案、权利要求记载的整体技术方案以及各个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确定各步骤是否应当按照特定的顺序实施。

本案中，根据权利要求 1记载的四个步骤，首先，供料步骤的作用在于为其

他的步骤提供加工材料，因此，供料步骤必须在其他步骤之前首先实施。其次，

切割步骤的作用是从金属带上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根据说明书

及附图，所述区域包括“用于形成凸肩 9的基本形状”和“以后具有铰链孔范围

497的至少一部分”，由于冲压步骤是对由切割步骤制成的“用于形成凸肩 9的

基本形状”进行冲压，冲孔步骤是在由切割步骤制成的“范围 497”内制作铰接

孔，并且说明书中没有记载可以在切割步骤之前实施冲孔步骤或冲压步骤的技术

内容，也没有给出相关的技术启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也难于预见到在切割步

骤之前实施冲孔步骤或冲压步骤，也能够实现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达到相同的

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1中的切割步骤应当在冲压步骤和冲孔步骤之前实施 。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 1中的四个步骤应当按照供料步骤、切割步骤、冲压步骤或

冲孔步骤的顺序依次实施，各个步骤之间具有特定的实施顺序。因此最高人民法

院认定，申请再审人有关“权利要求 1仅仅是对专利方法的步骤进行描述，没有

对步骤的顺序进行限定……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包括所述步骤的各种顺序的

组合”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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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涉及方法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解释不应当孤立地认定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中“有”或者“没有”顺序的限定，应当结合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

说明书及附图后对权利要求的理解，确定权利要求的内容。综上，本案中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1的技术特征应当为 6项，即：1、铰链由至少一个外壳、一个铰接

件和一个弹簧构成；2、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3、切割出大致与铰接

件外形一致的区域；4、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5、冲出

铰接件的铰接孔；6、上述 2-5的步骤依次顺序实施。

综合以上，涉及方法专利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结合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对权利要求的理解，确定权利要求中是否包含有实施顺

序；如果有顺序需要将该顺序列为其技术特征之一。判定是否侵权，应当将被控

方法与涉案专利的方法的全部技术特征进行一一对比；如果不相同，也应当结合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对权利要求的理解，确定是否构成等同

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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